
桃園市油漆工程業職業工會會員子女獎學金申請辦法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 一 月 一 日修訂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修訂 

中華民國 九十 年十一月 九 日修訂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 三 月廿一日修訂 

中華民國一○○年 四 月廿一日修訂 

 

一、本會為鼓勵會員子女努力向學，特設定本辦法。 

二、凡各會員子女就讀國中以上學校，品德兼優，合乎申請標準者，取得學校成績證

明者均可由會員家長代為申請，由本會審核錄取後，請領獎學金。 

三、申請資格：凡加入本會會員資格滿壹年者，可提出申請，每學年（上下兩學期）

申請乙次。 

申請標準如左： 

⑴國中成績總平均 85 分以上，且無任何一科不及格者。 

⑵高中(職)學業成績公立 85 分以上，私立 90 分以上，且無任何一科不及格者（限

日校）。 

⑶技術學院(二技、四技、二專、五專)學校成縝平均公立 85 分以上，私立 90 分

以上，且無任何一科不及格者。 

⑷大學院校(含夜間部)學業成績平均 85 分以上，私立 90 分以上，且無任何一科

不及格者。 

⑸研究所公立 85 分以上，私立 90 分以上，且無任何一科不及格者。 

⑹操行成績需在 85 分以上或甲等。 

⑺獎學金額按下列標準：國中 20名每名壹仟伍佰元、高中(職)20 名每名貳仟元、

技術學院 20 名每名貳仟伍佰元、大學 20 名每名參仟元、研究所 20 名每名參仟

伍佰元。 

⑻申請獎學金者成績合乎標準，如人數超過時以成績最優者為優先，倘成績相同，

以操行成績為準，如再同分時以抽籤方式決定。 

⑼接受申請期限：每年十月一日至十月三十日(郵寄者以郵戳為憑)以前將申請書

件送達本會，如申請文件不齊或逾期者恕不受理。 

四、領獎學金期間：凡經本會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寄發通知書請來工會領取獎學金

請攜帶會員證及家長印章。 

五、如欲申請者，可至本會索取申請書。 

 

 

 



桃園市油漆工程業職業工會 
會員子女獎學金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會員編號 
 申  請  組  別 

會員姓名 
 

□國中組 

□高中職、五專三年級以下 

□大學組 

□技術學院(二技、四技、二專、五專四、五年級) 

□研究所 

子女姓名 
 

小    組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學校名稱 
 

年級 
 

在校成績 繳  附  證  件 

     學年度 學業 操行 以下請勾選確認資料 

□戶口名簿 

□上學期成績單 

□上學期成績單 

以上缺件者‚不予審核 

上學期   

下學期   

平均   

申  請  金  額                 元 

申請資格: 加入本會會員資格滿壹年未欠費者‚且上下二學期平均分數達到下列標準者‚每學年可提

出申請乙次‚如申請文件不齊或逾期者恕不受理。 

1.申請期間: 每年度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截止。(郵寄者以郵戳為憑) 

2.國中成績總平均 85 分以上，且無任何一科不及格者‚取前 20 名。 

3.高中(職)學業成績公立 85 分以上，私立 90 分以上，且無任何一科不及格者（限日校）‚取前 20 名。 

4.技術學院(二技、四技、二專、五專四、五年級)學校成縝平均公立 85 分以上，私立 90 分以上，且

無任何一科不及格者‚取前 20 名。 

5.大學(含夜間部)學業成績平均 85 分以上，私立 90 分以上，且無任何一科不及格者‚取前 20 名。 

6.研究所公立 85 分以上，私立 90 分以上，且無任何一科不及格者‚取前 20 名。 

7.操行成績需在 85 分以上或甲等。 

8.獎學金申請金額: 

國中組每名 1500 元、高中職、五專三年級以下‚每名 2000 元、大學組每名 2500 元。 

技術學院(二技、四技、二專、五專四、五年級) 每名 3000 元。研究所每名 3500 元。 

 


